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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泰达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剑琳 王菲

电话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传真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电子信箱

ｄｍ＠ｔｅｄ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ｄｍ＠ｔｅｄ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０９３，３２４，０１９．０４ ２，４７６，０６７，７４８．２８ ２４．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１，３８５，９８４．９８ －１４９，４９１，３８８．１４ ６５．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５７，３５４，３９８．４３ －１５３，９６２，３６３．８１ ６２．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１８，２８０，２８９．９６ ４７６，１９８，２０３．７５ －５４．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４８ －０．１０１３ ６５．６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４８ －０．１０１３ ６５．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６％ －７．１１％

增加

４．５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９，０２７，３３９，１７８．８３ １６，４７７，３９０，１４３．１４ １５．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９４８，６６１，２８７．７７ １，９９８，５６７，８８７．６３ －２．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７，０４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泰达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３．７５％

４９７，９３４，

８１４

３，７５５，２０４

辽宁粮油进

出口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８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６，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２％ ７，７０９，５０９ ０

中国建银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８％ ５，５６６，２６３ ０

周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４，９７６，６７６ ０

重庆中行国

际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８％ ４，１３１，７５１ ４，１３１，７５１

中国建设银

行

－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２４％ ３，４９２，００１ ０

符冠宏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３，０９１，０９８ ０

中国化纤总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２１％ ３，０８３，７９８ ０

刘会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３，０２９，４６９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周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８０５，５４０

股

，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４，１７１，１３６

股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经济发展环境较为复杂，在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深化改

革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背景下，面对

２０１２

年的经营亏损，在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的高度关注下，公司正视经

营中面临的困难，积极审视和调整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围绕“削枝强干，做强主业，实现四个转变，大力加

强管理和内控，实现公司经营扭亏”这一主线，努力减少和扭转经营中不利因素，根据各产业面临的行业

环境变化，适当调整优化产业布局，适时推出以经营目标为导向的激励机制，积极谋求公司经营管理持续

良性发展长效机制。

报告期内，各产业经营正常，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整体经济效益有所好转。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０９

，

３３２．４０

万元，同比增加

２４．９３％

；净利润为

－５

，

１３８．６０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亏

６５．６３％

。

截至本报告期末，泰达股份投资控股及参股

２７

家公司，主要集中在区域开发、环保、石油仓储贸易、洁

净材料和金融股权投资五大产业，各产业经营情况如下：

（一）区域开发产业按计划积极推进

报告期内，南京新城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１

，

３７７．８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８３％

，净利润

６

，

０４１．４０

万元，同比增加

３７．４２％

，其中：

一级开发业务板块中，规划总面积

１２．５

平方公里的扬州广陵新城项目积极加快土地整理进程。 报告

期内，实现区域开发收入

３７

，

８７１．２２

万元。

二级开发业务板块中，大连慧谷产业园研发

１＃

楼、宿舍楼、部分产业独栋基本完工，商业区目前已封

顶

１０

栋楼，全部已建成项目内外装完成总体工作量的

６０％

，南京新城发展中心项目实现销售回款

８

，

１３５

万

元。 天津汉沽和和家园项目实现销售回款

１

，

２７６．８８

万元。

（二）环保产业运营能力不断增强

报告期内，泰达环保实现业务收入

１７

，

５３７．０８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７．４７％

；净利润

２

，

８５１．９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６８．１９％

。

泰达环保下属双港、扬州、大连、武清、宝坻、滕州

６

个垃圾处理业务单元上半年安全稳定运行。在建大

型垃圾发电贯庄项目，厂内安装工程基本完成；秸秆发电遵化、故城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上半年完成垃圾

无害化处理总量

８４．２７

万吨，同比增长

６５．５１％

；实现上网电量

１．７７

亿度，同比增长

７４．３９％

。 上半年新申请发

明专利

１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４

项。

（三）石油仓储贸易产业稳健经营

报告期内，泰达蓝盾实际完成销售收入

１８２

，

５０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５．１９％

，实现利润

－８

，

４０５．８９

万元，同

比下降

８５．５６％

。

今年由于国际油价起伏多变，国内油价定价机制转变，再加上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较大，对油品贸易

行业不利影响加大，导致公司石油仓储贸易盈利能力下降。 南港

８０

万立库区项目与国储能源的合作进展

顺利，股权变更已经完成。

（四）洁净材料产业技改扩建完成达产

报告期内，泰达洁净实现销售收入

５

，

０４４．３３

万元，同比增加

２０．１９％

；净利润

４２９．２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１

，

０８２．８９％

。

上半年，国内主要产品销售和国际贸易销售稳定，军品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技术改造项目扩建

工程，主要设备全部验收合格，已试生产了保温棉、空气过滤材料、超细液滤基材等产品，基本达到了预期

的生产能力。

（五）金融股权投资产业保持投资规模

上半年保持金融股权持有规模，积极维护投资权益，加强与被投资主体沟通，确保投资保值增值。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公司将巩固上半年经营成果，继续深入推进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完善公司治理，健

全绩效考核与运营管理监控体系，在产业布局上进行资源优化配置，重点向区域开发、环保、石油仓储贸

易三个行业集中，专注主业发展，力争实现公司业绩扭亏。

在区域开发产业方面，公司将进一步积极推进扬州广陵新城项目的整体开发，加大可销售项目的营

销力度，逐步将以扬州广陵新城为主战场的一级开发业务培养成为区域开发和房地产业务板块盈利保障

的坚实基础。

在环保产业方面，公司重点推动业务跨区域扩张，创新运营管理模式，优化资金管理，使以垃圾发电

为主要利润中心的环保产业成为公司未来主要业务增长点之一。

在石油仓储贸易方面，公司着重加快流转速度，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时加快推进南港

８０

万立库区石油仓储项目建设与投入运营，逐步实现以仓储带动贸易，巩固和强化该业务板块的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重要增长源地位。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政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无重大会计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合并范围增加了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与上年相比本年（期）新增合并单位

１

家，原因为：公司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根据其

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合作协议》和《股权转让

协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受让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６６．８％

的股权，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 张秉军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２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有张秉

军先生、胡军先生、马军先生、韦剑锋先生、谢剑琳女士和陈敏女士共六人。董事马恩彤女士和独立董事缐

恒琦先生因公无法出席会议，在充分知晓会议议题的前提下，分别书面委托董事胡军先生和独立董事陈

敏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应表决董事八人，实际行使表决权八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秉军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

议：

一、关于制定《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本部）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董事会认为：该《薪酬管理办法》有利于公司高效、持续发展，对激励公司员工勤勉尽责、进一步提高

工作效率、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有积极作用。

二、关于修改公司英文名称、司标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为建立完善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进一步提高公司标识中产权关系的辨识度，公司拟对英文名称、司

标进行修改，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 董事会认为：该方案符合修改初衷，较为合理地反映了公

司生产经营现状及产权关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选举魏莉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原独立董事肖红叶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需补选一名独立董

事。 经董事会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拟提名魏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魏莉女士简历附后：

魏莉，女，

５５

岁

（一）教育背景 研究生，一级律师

（二）工作简历 历任天津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天津市红桥区第一律师事务所任副主任、天津市

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组建合伙制贤达律师事务所，创办天津凌宇律师事务所。现就职于天津凌宇律师事

务所，任主任。

（三）兼职情况 兼任天津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天津市河西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

高教委员会委员、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天津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公安局监督员、天津滨

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四）现就职于天津凌宇律师事务所，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披露日，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

（五）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独立董事就独立董事候选人魏莉女士任职资格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提名魏莉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二）经审查，本次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魏莉女士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

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三）同意本次董事会确定魏莉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以提案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具体请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五、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具体召开时间、地点等请详见另行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７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有路雪

女士、董焱女士、于际海先生、周京尼先生和李强先生共五人。 应表决监事五人，实际行使表决权五人。 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路雪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制定《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本部）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监事会认为：该《薪酬管理办法》有利于公司高效、持续发展，对激励公司员工勤勉尽责、进一步提高

工作效率、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有积极作用。

二、关于修改公司英文名称、司标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为建立完善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进一步提高公司标识中产权关系的辨识度，公司拟对英文名称、司

标进行修改，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 监事会认为：该方案符合修改初衷，较为合理地反映了公

司经营现状及产权关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具体请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３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现就该情况作如下专项说明：

经审慎调查：

（一）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

发生的资金占用延续到本报告期的情况。

（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担保金额总计

５８４

，

２９３

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为任何

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规范公司的担保

行为，控制担保风险，公司的担保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并认真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选举魏莉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事项

我们就独立董事候选人魏莉女士任职资格发表独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提名魏莉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二）经审查，本次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魏莉女士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

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三）同意本次董事会确定魏莉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以提案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缐恒琦、陈敏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４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魏莉女士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详细履历表请见《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

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本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本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本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本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

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

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

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提名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５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声明人魏莉，作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天津泰达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魏莉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深

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魏莉

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６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９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周二）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决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周二）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

厦

２０

层）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五）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财务顾问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修改公司英文名称、司标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二）《关于选举魏莉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汇

编》。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 持股东账户卡、 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

记；

３．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４．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邮政编码：

３０００４２

；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联系人：谢剑琳女士、王菲女士。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提议股东持股证明等；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

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修改公司英文名称

、

司标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

条款的议案

二 关于选举魏莉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授权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１

、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冀东水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保平 沈伟斌

电话

０３１５－３２４４００５ ０３１５－３２４４００５

传真

０３１５－３２４４００５ ０３１５－３２４４００５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ｊｄｓｎ．ｃｏｍ．ｃｎ ｚｑｂ＠ｊｄｓｎ．ｃｏｍ．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５５１，０１０，６２８．５２ ６，３８０，０９７，１２８．０８ ２．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６６，４４３，１４２．２８ １１１，８４１，６０８．５０ －２４８．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７，４６５，５３５．３８ １０２，７５１，６６２．２４ －２７２．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７６，１１５，５３８．５６ ５７，３０７，５３４．４６ ９０５．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４ ０．０８３ －２４９．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４ ０．０８３ －２４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４４％ ０．９７％ －２．４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３，５８２，２４１，４３８．５３ ４１，５０４，０３１，３０４．７２ ５．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１，３８３，９０７，８２４．３０ １１，６４３，３０１，７８２．２８ －２．２３％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５，６６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冀东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８．６３％ ５２０，５１０，６５３

质押

２０６，１１０，０００

安徽海螺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０１％ ２１５，７１５，０８０

菱石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１０％ １３４，７５２，３００ １３４，７５２，３００

中国银行

－

富兰

克林国海潜力组

合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４％ １５，３０５，８４３

高瓴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ＨＣＭ

中

国基金

其他

１．０３％ １３，８４４，９３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零组合

其他

０．９％ １２，１０１，８２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８５％ １１，３９８，８６２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其他

０．７４％ ９，９０９，８１１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０．５９％ ７，９０４，２４１

中国人民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险分

红

其他

０．５６％ ７，５０２，４２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

，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除此

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它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所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局部水泥市场供需失衡、需求疲弱、公司主产区价格

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下滑；公司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主动适应宏观经济的变化，着力夯实基础，

向内部挖潜、降本增效要竞争力，向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要高效益；公司主动应对市场变化，积极扩大区域

市场份额，推进区域市场整合。

报告期，公司共生产水泥

２

，

７６９

万吨，同比增幅

６．６６％

；生产熟料

２

，

３１０

万吨，同比减幅

２．４９％

；销售水泥

２

，

７４５

万吨，同比增幅

８．０７％

；销售熟料

４６７

万吨，同比减幅

１２．３８％

；实现营业收入

６５５

，

１０１

万元，同比增幅

２．６８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６

，

６４４

万元，同比减幅

２４８．８２％

。

资产负债项目重大变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比年初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７９，６８６，３７７．７０ ５７，８８０，６００．００ ３７．６７％

证券市场股票投资增加

。

应收账款

１，５３４，３１０，４３３．００ ９３９，５３１，９３４．５９ ６３．３１％

公司所在主要区域市场竞争激烈

，

信用期适

当延长

。

应收股利

６７，８５７，００８．３５ １４７，８５７，００８．３５ －５４．１１％

收到合营公司部分分红款

。

工程物资

２３２，１２１，５３１．５２ １２７，５０３，７４５．９２ ８２．０５％

在建项目采购设备入库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５０，２７４，７６４．８９ ３１２，２７３，５１６．２１ ４４．１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确认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

预收款项

５７０，５６６，６３５．９４ ３４９，１４１，４０４．２９ ６３．４２％

预收水泥款增加

。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８，１０９，３８７．６９ ８４，８６４，１７０．４２ －３１．５３％

秦岭水泥缴纳以前年度职工社保费

。

应付利息

２６８，０６７，２３３．１８ １２２，０２５，６６３．７３ １１９．６８％

债券发行额增加

，

本期计提债券利息增加

。

应付股利

１６１，７１０，０５４．０２ ２６，９５７，７６２．６２ ４９９．８６％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现金股利

，

报

告期末尚未支付

。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００２，５４２，２４６．４０ ５，５３７，６１８．７９ １８００４．２１％

发行短期融资券

１０

亿元

。

长期应付款

５４４，７６９，５９１．１８ ２２３，３４２，６７０．３５ １４３．９２％

融资租赁业务增加

。

利润及现金流量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

变动原因

所得税费用

－２４，９２７，３３６．０８ ２９，７３８，９３０．７２ －１８３．８２％

利润总额同比降低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５７６，１１５，５３８．５６ ５７，３０７，５３４．４６ ９０５．３１％

支付材料款同比减少

，

预收水泥款

同比增加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７１８，４１０，３６３．２１ －１，７０４，９２０，３９８．３１ ５７．８６％

在建项目陆续建成投产

，

新建项目

减少

，

相应投资支出同比减少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６７，８０２，４１０．３０ ２，１０４，９８７，１０１．２４ －９２．０３％

项目建设支出同比减少

，

融资额相

应减少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２５，５０７，５８５．６５ ４５８，１２４，５１８．７５ －９４．４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

比减少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２３，２４５，７４４．３０

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

。

利润总额

－２６６，６５０，２２３．３８ １１６，４３５，９８１．５１ －３２９．０１％

公司所在主要区域市场需求不旺

，

水泥产品价格同比下降

；

在建工程

陆续投产

，

产能没有得到充分发

挥

，

费用同比增加

。

净利润

－２４１，７２２，８８７．３０ ８６，６９７，０５０．７９ －３７８．８１％

利润总额同比降低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

－１６６，４４３，１４２．２８ １１１，８４１，６０８．５０ －２４８．８２％

利润总额同比降低

。

资产减值损失

９，７５１，６８９．９８ ２０，２３３，８６３．１２ －５１．８１％

存货跌价准备及坏账准备转回金

额同比增加

。

营业外支出

２，９５７，７８９．９２ １１，１１６，６２１．４６ －７３．３９％

捐赠支出及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等同比减少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年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为

５８

家，上年为

５２

家。 变动如下：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增合并单位

６

家：

１

）本年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

３

家公司：灵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唐山冀东灰剑水泥有

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北京散装水泥公司

２

）本年新投资设立

３

家公司：灵寿冀东中山水泥有限公司、米脂冀东水泥有限公司、唐县冀东物流服

务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５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及公司内部办公

平台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的通

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监事会成

员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对议案进行了审阅，会议由董事长张增光先生召集。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对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增光、于九洲、王晓华、秦国勖、张学刚回避表决，由其他四名董事

表决。

表决结果：四票同意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收市。

表决结果：四票同意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董事会决定将第二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６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披露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现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需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

１

）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向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东发展”）新成立控股子公司冀东发展

集团专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专用车公司”）采购设备及备件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

（

２

）增加与关联方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河北院”）日常关联交易

４０６８

万元，主

要为采购设备及备件

３１６８

万元、接受工程维修劳务

７００

万元和接受工业设计劳务

２００

万元。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增光、于九洲、王晓华、秦国勖和张学刚回避表决，由刘臣董事和其他三名独立董

事进行表决，以四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上述交易。

董事会决定将《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１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采购设备及

备件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

３１６８ ０．０３ ０．００

冀东发展集团专用车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小计

１０１６８

接受工程及

维修劳务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

７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小计

７００

接受工业设

计劳务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

２００ ２３２２．８４ １．６３

小计

２００

合计

１１０６８

（三）至披露日本公司与专用车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０

万元，与河北院实际发生的关

联交易总额为

１５４６．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与河北院的日常关联交易额为

１６４４０

万元，在公

司审批额度范围内。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内调剂使用，具体交易金额及内容以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订的

合同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

１

）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陈鹰

注册资本：

１１５５０．６

万元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住所：石家庄市合作路

１５９

号

经营范围：建材行业工程设计（水泥工程、非金属矿及原材料制备工程）专业甲级；建筑行业工程设计

（建筑工程）乙级；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

劳务人员（以上范围凭资质经营）；建筑材料工程技术咨询（甲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河北院总资产

１４

，

５９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

，

９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份营业务收入为

６

，

２０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２０６

万元（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冀东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为公司及其子公司向河北院接受工程设计、购买设备及备件，河北院为依法存

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建材行业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工程设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

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具有履约能力。

（

２

）冀东发展集团专用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浩涛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丰南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制造、半挂车制造、自卸车制造、侧翻车制造、工程车制造、专用车车辆

制造（不包括汽车发动机制造，国家限制及禁止的项目除外，以上各项涉及专项审批的未经许可不得经

营）；铆焊加工、机械零部件加工；汽车（不含小轿车）、钢材、汽车配件、机电产品、轮胎、橡胶制品、建材（不

含木材和石灰）批发零售；货物进出口（国家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国家禁止的项目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专用车公司总资产

７

，

４８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０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份主营业务收

入为

１０

，

４８７

万元，

１－７

月份净利润为

９８

万元（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冀东发展的控股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履约能力分析：该交易为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专用车公司购买设备及备件，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

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半挂车制造、自卸车制造、侧翻车制造、工程车制造、专用车车辆制造及销售，

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 本公司向关联公司采购和接受劳务的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并保证提供的产品

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

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２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采购或服务发生时具体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采购设备及备件：公司的设备及备件采购以市场价进行，交易公允，未损害公司的利益。 且国内生

产此类设备及备件厂家较多，公司未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２

接受工程及维修劳务：公司的各项工程及设备安装维修以市场价发包，交易公允，未损害公司的利

益。 国内工程劳务与维修公司较多，公司未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３

、接受工业设计劳务：公司接受的工业设计劳务是在各水泥设计院中择优选择，关联方公平参与竞

争，未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未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１

、上述关联交易已获得公司董事会批准，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为此，我们认为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是合法合规；

２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水平相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该项交易有利于公

司日常经营，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突出专业优势，提高公司经营效率，促进公司朝专业化发展；

３

、各项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

制；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合理，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和中小股东的权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７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

午

９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２３３

号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凡是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

审议《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以上议案相关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发

布的

２０１３－０３３

号公告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３－０３６

号公告，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

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委托书（见附件）、委托授权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股东账户卡、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及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见附件）、

法人单位股东账户卡和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９

日（

８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２３３

号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书、委托授权人股东账户卡；

（

２

）法人股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２３３

号

（

２

）联系人：韩保平、沈伟斌

（

３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５

—

３２４４００５

（

４

）传真：

０３１５

—

３２４４００５

（

５

）电子邮箱：

ｚｑｂ＠ｊｄｓｎ．ｃｏｍ．ｃｎ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３．

会议期限：半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和六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

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序号 议 题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３

审议

《

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

⒈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

”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 请在 “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

⒉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填写表决票时应字迹清楚，易于识别，便于统计票数；

⒊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１


